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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中医院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8月 4日，建设单位德清县中医院根据《德清县中医院建设工程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环境保护验收，提出意见如

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德清县中医院经省卫生厅批准建于 1980年，是一所集中医药医疗、康复、

教育、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1999年 12月，医院整体搬迁至武康街

道群益街 383号，医院于 1998年 8月委托德清县环境监测站编制了《德清县中

医院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表》，原德清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以“德环建审

（1998）27号”文予以批复。该项目于 1998年 10月开工建设，1999年 12月正

式投入运行，目前实际床位为 200张。医院于 2020年 8月 19日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许可证编号：12330521471220579N001U。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德清县中医院于 2023 年 1

月开展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对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意见，

对项目建设情况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验收自查，然后根据自查结果编

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同时委托杭州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 月 6

日、4月 28日进行了现场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委托中昱（浙江）环境监测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7月 18日、7月 19日进行了现场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情

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和医疗废水一起经地埋式

污水站处理后纳管至德清县恒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二）废气：食堂油烟废气经收集后由专用油烟净化器净化后排放。污水站

采用地下密闭形式，恶臭废气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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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进行隔声、减振、消声。

（四）固废：项目固废主要有：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和污泥。在厂区设置了

垃圾箱和危废仓库。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医疗废物和污泥委托湖州

威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中昱（浙江）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编号：中昱环境（2023）检 07-056号），杭州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

该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号：普洛赛斯检字第 2023H010241号、

普洛赛斯检字第 2023H040081号）。

（一）废水监测达标情况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放口各项指标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466-2005）中“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

均值）”中预处理标准。

（二）废气监测达标情况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污水站周边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均满足《医

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中标准要求。食堂油烟废气出

口排放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大型规模

标准要求。

（三）噪声监测达标情况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北侧场界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准，其余各侧场界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项目固废主要有：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和污泥。在厂区设置了垃圾箱和危废

仓库。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医疗废物和污泥委托湖州威能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处置。本次验收监测未对固体废物进行检测。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经企业统计和核算，企业废水排放量约为 27600t/a、CODCr排环境量为

1.104t/a、氨氮排环境量为 0.055t/a，符合原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废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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